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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26001117  
主旨：本市所屬各級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，於本市兼職處理辦法未訂定前，其兼  
職事項暫依「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」辦理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2/02/13 09:48:28  
擬：本案擬陳閱後公告周知，並寄送本校教師兼組長以上人員知悉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秘書 杜昭瑩 送陳/會 112/02/13 11:17:32  
擬：本案擬陳閱後公告周知，並寄送本校教師兼組長以上人員知悉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麗山高中 校長室 校長 陳汶靖 決行 112/02/14 15:33:51  
如擬   


